
关于2017年政府预算公开有关事项的        说  明 

一、2017年全县“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情况
2017年，我县认真落实国家有关规定，严格“三公”经费及一般性开支，全县共安排“三公”经费预算2014.47万元，全部为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较2016年2439万元减少424.53万元，下降17.4%，具体情况为:

(一)公务用车运行及维护经费1152.9万元，与去年同期数相比减少440.38万元，下降27.6%。主要是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后，单位未安排车辆购置费，同时减少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二)接待经费安排861.57万元，同比增长7.64%。增长原因主要是：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不断深入，招商引资项目增多，加之今年我县异地扶贫搬迁以及去年旅游发展大会等因素，使之接待经费安排相应增加。
(三)2017年因公出国(境)费用预算未做安排。

二、政府性债务有关情况
   （一）2017年初政府性债务余额情况

2017年年初我县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19651万元，同比增长19.1%（主要是2016年新增异地扶贫搬迁政府债券资金23100万元），其中：一般债务69186万元，专项债务50465万元。

    （二）政府债务限额情况

2016年末我县政府债务限额12357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71586万元, 专项债务限额51993万元；2016年末我县政府债务余额119651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69186万元，专项债务余额50465万元。一般债务余额和专项债务余额均控制在限额之内。2017年省财政厅尚未下达政府性债务限额，待上级下达后及时报政府审批。
（三）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情况

2017年需安排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资金2709.32万元，其中：偿还本金1200万元，拟用地方政府置换债券安排偿还；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1306.57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偿还地方政府债券利息202.75万元。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2017年拟使用地方政府债券收支暂未列入年初预算，待省政府下达我县2017年地方政府债券限额后，再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县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再按规定要求公开。

三、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情况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依据上级提前下达转移支付数额，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具体安排如下：

（一）财政转移支付收入

提前通知的2017年上级转移支付收入55214万元，其中：2017年一般性转移支付专项化收入32660万元（主要项目有：均衡性转移支付用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农业保险保费、公共卫生、政法保障经费、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等专项化部分6325万元；美术馆、文化馆免费开放、高校毕业生等一般转移支付273万元；老少边穷转移支付用于财政扶贫资金3713万元；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679万元；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4381万元；基本养老保险和低保等转移支付3454万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转移支付5623万元；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717万元；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补助收入342万元，市下达大气污染防治专项资金7140万元，市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8万元，市下达军粮供应和集约化保障建设5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2554万元。
（二）财政转移支付安排支出

根据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用途安排转移支付支出55214万元。按支出功能分类科目为：一般公共服务55万；公共安全1114万元；教育7523万元；科学技术5万元；文化体育与传媒395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2511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8225万元；节能环保7560万元；农林水13377万元；交通运输3605万元；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0万元；住房保障支出794万元；粮油物资储备支出5万元；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15万元。

四、本级政府采购情况
2017年我县政府采购预算项目22个，安排预算资金8345.13万元，其中；货物采购7个，安排支出1294.52万元；服务采购2个，安排支出60.6万元；工程采购11个，安排支出6748.01万元；设备采购2个，安排支出242万元。

五、绩效预算工作开展情况
为全面推进县绩效预算改革，我县立足实际，积极稳妥做好绩效预算改革，县委、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涞源县推进绩效预算管理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县长任组长、组织部常务副部长、财政局长、人社局长、编办主任任副组长、各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财政局长兼任。县财政局成立了绩效预算编制工作小组，配备了工作人员，设立了专门的办公场所，购置了打印机、电脑等办公设备，为工作的快速开展提供了保障。
（一）完善绩效预算编制

一是完善“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目录。各部门按照绩效预算管理要求，根据县政府战略目标、决策部署和本部门工作职责任务，完善部门工作活动目录，规范部门绩效预算管理构架，做到职责—活动衔接一致、表述精准。二是规范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设定。对应部门职责活动年度工作目标和重点工作任务，科学设定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目标指标应尽可能量化，切实达到可审核、监控、评价。三是增强预算项目与职责活动的关联性和匹配性。所有预算项目均在部门职责和工作活动框架下编列。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相对应，无法对应的项目不得列入部门预算。四是绩效评价结果与预算安排挂钩。强化财政部门对重点项目绩效评价结果的应用，对项目绩效评价得分较低的，按一定比例压减项目资金；对项目绩效评价不合格的，予以取消。
（二）规范项目库管理。
严格预算项目库管理，坚持“三个全部”。一是编入预算文本的项目资金全部入库；二是财政预留资金全部入库；三是上级下达项目资金全部入库。依托财政一体化业务平台，提高项目预算编制质量，做到所有项目必须进入项目库，不进项目库不得安排预算。原则上项目支出全部要分解落实到基层单位和具体用途，切实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不能落实到具体项目及没有明晰支出内容的项目的资金不得列入部门年初预算。
（三）部署年度预算编制。
召开预算编制会议，11月份，召开了乡镇及县直各部门财务科长和具体业务人员、财政局各业务股长及负责预算编制业务的同志参加的部门预算编制会议，对各单位业务人员进行了相关业务的培训。要求全县所有部门全部按照绩效预算管理模式完成2017年部门预算编制。
（四）提高部门预算到位率

除按规定无法细化到部门的项目资金外，预算项目资金全部列入部门预算，包括提前下达转移支付资金，提高部门预算到位率，缩小年初预算和年终决算差距。

六、其他重要事项的有关说明
无其他重要事项的解释说明。                                                             

 以上情况，特此说明。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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